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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文化局 函
地址：970花蓮縣花蓮市文復路六號

承辦人：劉欣穎

電話：03-8227121轉205

傳真：03-8235084

電子信箱：stone@mail.hccc.gov.tw

受文者：大同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5月30日

發文字號：蓮文視字第111000566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。 (376552800E_1110005664_ATTACH1.pdf、

376552800E_1110005664_ATTACH2.jpg)

主旨：有關本局辦理「2022花蓮石雕藝術營人才培訓」招募學員

活動，惠請貴單位廣為宣傳並鼓勵所屬踴躍參加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促進花蓮石雕藝術產業傳承並培育新銳人才，本局自

2015年陸續辦理「花蓮石雕藝術營人才培訓」。

二、今年培訓課程與過往進駐在地石雕家工作室學習不同，首

次從石材選料、機具設備與加工、公共藝術與建案作品、

品牌設計、展覽規劃與藝廊經紀、行銷宣傳等六大面向，

邀請各領域專業老師分享、傳授，企盼激盪出有別傳統石

雕作品的可能，讓石雕創作者開拓一片藍海。

三、學員報名至111年6月27日(一)止，一律採e-mail方式報

名，將錄取藝術創作、應用設計等兩組共10位學員。培訓

期間學員需完成一件(組)作品，結訓後支付創作酬勞2萬

5,000元。

四、檢附徵選簡章及海報電子檔各1份，活動詳情請洽長物志文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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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事業有限公司吳小姐06-2231631。

正本：各縣市政府文化局、藝文機構、大專院校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

副本：長物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、本局視覺藝術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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